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17-3-0(106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財產交易
所得利息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營利所得
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

所得合　　計 退職所得機會中獎
所得 其他所得

納稅單位 薪資淨所得
稿費所得租賃及權

利金 股利所得執行業務
所得 薪資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63418 100.00 61.7029.670.490.060.860.0110.840.120.393.208.572.774.76 67.94

第2分位 1263418 100.00 70.9454.410.240.020.700.015.250.120.181.824.641.502.03 83.51

第3分位 1263418 100.00 77.4161.280.190.020.750.015.340.120.171.704.531.471.77 83.92

第4分位 1263417 100.00 82.2464.970.200.020.820.026.410.120.191.844.341.661.64 82.75

第5分位 1263417 100.00 91.6363.130.420.031.550.2416.550.100.272.383.102.571.29 71.49

合      計 6317088 100.00 84.7461.170.330.031.190.1311.700.110.242.163.912.151.63 76.44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比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